
杭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关于印发《杭州市城市供水服务
监管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水务集团：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供水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完善对

区、县（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的评价

工作，市城管局编制了《杭州市城市供水服务监管评价办法》，

在前期意见征求基础上，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杭州市城市供水服务监管评价办法

杭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3年 11月 27日



附件

杭州市城市供水服务监管评价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供水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根据《城

市供水条例》《杭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城镇供水规范化管

理考核办法(试行)》（建城〔2013〕48号）《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22)《城镇供水服务》（DB3301/T 0164）、世

行 B-READY《方法论手册》《杭州市优化获得用水营商环境指导

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

对象。

二、评价主体

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市水务集团的评价主体

为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具体工作由杭州市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

管理中心负责。

各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的评价主体为其供水范围内

的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三、评价内容

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城市供水监管职责，依

法依规对属地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开展监管工作；城市供

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应做好城市供水系统运营管理，保障城市供

水安全。

对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的具体评价内容，详见附表 1；对城市



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的具体评价内容，详见附表 2。

四、评价方法

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对属地城市供水特许经营

授权对象进行评价，其中：对市水务集团的评价，由市城管局牵

头，会同上城、拱墅、西湖、钱塘区城管局进行；对萧山供水公

司的评价，由萧山区城管局牵头，会同钱塘区城管局进行；对余

杭水务的评价，由临平区住建局牵头，会同余杭区住建局进行。

市城管局对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进行评价，并

对各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对属地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

权对象的评价结果进行抽查复核。

五、评价方式

各级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可自行评价，也可委托第三方评价。

采用现场检查与台帐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每年评价 1次，次

年四月底前完成。

六、结果运用

对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的评价

结果，将纳入年度杭州市城市供水监管报告，以市级供水主管部

门的名义通报各区、县（市）政府，并抄送市政府。

对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的评价结果，须纳入各地城市

供水特许经营评估报告。

附表：1．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评价表

2．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评价表



附表 1

区、县（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评价表

区、县（市）供水主管部门名称： 评价主体：

序

号
项目及分值 要求 评分标准 得分

1

年度监管

计划

（10分）

制定年度监管工作计划，明确具体监管内容及时间节

点，报送上级供水主管部门并落实执行。

制定年度监管工作报告，并报送上级供水主管部门。

未制定年度监管工作计划的，扣 5分；

年度监管工作计划有缺项的，每项扣 2分；

年度监管工作计划未报送上级供水主管部门的，扣

2分。

未落实年度监管工作计划的，每缺 1项扣 2分。

未制定年度监管工作报告的，扣 5分；

年度监管工作报告未报送上级供水主管部门的，扣

2分。

2

设施设备

巡查

（20分）

建立供水设施设备巡查机制，定期巡查辖区内的水厂

原水取水口、原水取水泵房、制水厂、供水加压泵站、

在线监测点、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新建管网施工

现场、管网抢修现场、运行管网冲洗现场等。

频次要求：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每月巡查 1次，制

水厂、供水加压泵站、在线监测点、新建管网施工现

场、管网抢修现场、运行管网冲洗现场每季度巡查 1

次，水厂原水取水口、原水取水泵房、制水厂每半年

巡查 1次。

巡查每缺 1项内容，扣 5分；

巡查每缺 1次，1分。



3

安全生产

管理

（10分）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有效处置突

发事件。

频次要求：应急演练，每年 2次；安全生产检查每月 1

次。

应急演练，每缺 1次扣 2分；

安全生产检查，每缺 1次扣 2分；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但未发现实际存在的安全隐患

的，每项扣 1分；

突发事件处置不及时的，每起扣 5分；

突发事件处置不力引发舆情的，每起扣 2分。

4

政府水质

监测

（10分）

开展政府水质监测，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

水质。

频次要求：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检测，每月一

次；出厂水全分析检测，每半年一次（做出厂水全分

析检测的月份，月度出厂水水质不需重复检测）。

水样数要求：原水、出厂水水样，每座水厂各 1个（如

水厂原水取自同一取水口，不需重复检测）；管网水

水样，每 10平方公里 1个，总数不少于 5个。

未开展政府水质监测的，扣 10分；

原水、出厂水、管网水水质监测每少一类，扣 5分；

各类水样每缺 1个，扣 1分

出厂水全分析检测，每缺 1座次，扣 2分。

5

营商环境

改革

（15分）

落实市城管局及上级部门对营商环境改革相关要求，

及时落实完成市城管局布置的任务。

未完成营商环境改革工作任务的，每缺 1次扣 5分；

未及时完成市城管局布置的任务的，每缺 1次扣 2

分。

6

省、市年度

考核任务

落实

（20分）

完成省厅年度工作任务和年度城管目标考核任务。
省厅年度工作任务每缺 1项未完成的，扣 5分；

年度城管目标考核任务每缺 1项未完成的，扣 3分。

7

材料及信息

报送

（15分）

市级供水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材料，按时报送；异常

信息和紧急事件，按杭城管局〔2020〕58号文的要求

报送；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业务科室负责人有调整

的，一周内报送；辖区内水厂或大型泵站试运行、正

式投运、停运、产量大幅调整的，提前一周报送；原

水水量和水质保障存在风险时，及时报送。

未按时提供市级主管部门要求的材料的，每次扣2分；

未按时报送异常信息和紧急事件的，每次扣 5分；

未按时报送主管部门相关人员调整信息的，每起扣

1分；

未按时报送水厂或大型泵站运行信息调整的，每起

扣 2分；

未及时报送原水保障风险的，每起扣 2分。



附表 2

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评价表
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授权对象名称： 评价主体：

序

号
项目及分值 要求 评分标准 得分

1

年度工作

计划

（10分）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含：生产运营管理、工程建设

管理、水质管理、计量管理、安全管理、应急管理、

漏损控制、营商环境改革等，报送供水主管部门并

落实执行。

未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的，扣 10分；

年度监管工作计划有缺项的，每项扣 2分；

年度工作计划未报送供水主管部门的，5分。

2

生产运营

管理

（10分）

建立原水水量监测及预警机制；

落实原水应急取水措施；

建立供水设施设备巡查机制，确保各类厂站供水设

施设备运行正常；

建立供水管网巡查机制，确保供水管网运行正常；

建立供水事故抢修台账；

供水压力管理：地下管网压力不低于 0.14MPa，居

民用户入户压力不低于 0.07MPa。

未建立原水水量监测及预警机制的，扣 2分；

未落实原水应急取水措施的，扣 2分；

未建立供水设施设备巡查机制的，扣 2分；

未建立供水管网巡查机制的，扣 2分；

未建立巡查台账的，每起扣 1分；

未建立供水事故抢修台账的，每起扣 1分；

供水压力不符合要求的，每起扣 1分。

3
水质管理

（20分）

建立原水水质监测及预警机制；

落实应急水处理措施。

落实水质检测管理：落实三级检验制度，根据内控

标准，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

质控样考核成绩合格及以上；

蓄水设施管理：水厂清水池每 2年清洗一次、供水

加压泵站蓄水池每年清洗一次、居民住宅二次供水

水箱每半年清洗一次、溢流管和通气管均应落实防

蚊虫措施、人孔均应上锁；

未建立原水水质监测及预警机制的，扣 2分；

未落实应急水处理措施的，扣 2分；

未制定水质检测制度的，扣 2分；

未根据内控标准，定期开展水质检测的，每缺一次扣 1

分；

质控样考核成绩为不合格，每人次扣 0.5分；

蓄水设施未定期清洗的，每起扣 1分；

蓄水设施未落实防蚊虫措施的，每起扣 1分；

蓄水设施防蚊虫网有损毁的，每起扣 0.5分；



制定年度、月度运行管网冲洗计划并落实。 蓄水设施人孔未上锁，每起扣 1分；

未制定年度、月度运行管网冲洗计划的，扣 2分；

未落实冲洗计划的，每次扣 1分。

4
计量管理

（5分）

水厂的原水、出厂水、回用水等生产用水均应计量，

计量仪表每年校验一次；

供水单位内部各类用水均应装表计量；

用户贸易结算水表应按国家规定的周期更换；

贸易结算水表的精度，各口径每季度抽检 1次并公

布抽检结果。

水厂生产用水未计量的，每缺一处扣 1分；

水厂生产用水计量仪表未按期校验的，每起扣 1分；

供水单位内部用水未装表计量的，每处扣 1分；

用户贸易结算水表应未按国家规定的周期更换的，每

起扣 1分；

未按期抽检水表精度的，每起扣 1分。

5
安全管理

（10分）

落实安全管理各项措施，力争不发生安全责任事

故；

安防、消防、防汛、防雷设施设备和系统运行正常、

巡查及测试记录完整；

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健全、作业审批手续完善；

公司领导层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每月 1次；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或培训，每年 12次。

安防、消防、防汛、防雷设施设备和系统有异常或巡

查及测试记录有缺失的，每起扣 0.5分；

无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的，扣 2分、作业审批手续

有缺失的，每起扣 1分；

公司领导层带队检查安全生产，每缺 1次扣 2分；

年度安全生产宣传或培训，每少 1次扣 1分。

6
应急管理

（5分）

开展应急演练，并根据演练情况修订完善应急预

案；

频次要求：应急演练，公司层面每年 2次，各制水

厂每年 1次，各泵站、管网、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

位每年 2次。

公司层面应急演练每缺 1次，扣 2分；

其它层面应急演练每缺 1次，扣 1分；

相关预案须修订却未修订且未制定修订计划的，扣 2

分。

7
漏损控制

（5分）

做好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作,完成年度老旧管网改

造及 DMA建设计划。

指标要求：售取水率不低于 85%、水厂自用水率不

超过 2%、供水管网综合漏损率不超过 12%、漏损率

不超过 9%。

未完成年度老旧管网改造计划的，扣 2分；

未完成年度 DMA建设计划的，扣 2分；

售取水率、水厂自用水率、供水管网综合漏损率、漏

损率每超出 0.5%，扣 1分（以超标最高的计）。



8

营商环境

改革

（10分）

及时完成各级供水主管部门布置的营商环境改革

工作任务；

落实用水报装服务“102”标准，外线施工及水表

安装工程不向用户收费；

供水管网计划停水信息发布率 100%；

万立方米供水规模年计划停水次数不超过 5次；

制水厂排泥水及滤池反冲洗水回用率不低于 80%。

各级供水主管部门布置的营商环境改革工作任务未及

时完成的，每次扣 2分；

未落实用水报装服务“102”标准的，每起扣 1分；

发现外线施工及水表安装工程向用户收费的，每起扣 1

分；

供水管网计划停水信息发布率每降低 1%，扣 0.5分；

万立方米供水规模年计划停水次数每超出 0.5次，扣 1

分；

制水厂排泥水及滤池反冲洗水回用率每下降 10%，扣 1分。

9
信息公开

（15分）

公开用水报装所需提交的材料、费用、流程及时限；

公开水价信息和各类用户水费计算公式；

公开供水质量、可靠性、环境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

标；

公开贸易结算水表精度抽检情况；

公开贸易结算用智能水表应用情况；

公开用户投诉及处置情况；

相关要求：

用水报装信息、水价信息、水费计算公式和投诉渠

道长期公开，如需变更，提前 1个计费周期调整；

各水厂原水、出厂水水质和管网水水质信息，每月

1次；

出厂水全分析检测结果，每半年 1次；

计划停水信息，提前 24小时；

排泥水处置率、排泥水和滤池反冲洗水回用率，每

月 1次；

贸易结算水表精度抽检结果，每季度 1次；

贸易结算用智能水表应用情况，每月 1次；

用户投诉及处置情况，每月 1次。

未公开用水报装信息、水价信息、水费计算公式和投

诉渠道的，每缺 1项扣 1分；

未及时调整变更用水报装信息、水价信息、水费计算

公式和投诉渠道信息的，每项扣 1分；

各水厂原水、出厂水水质和管网水水质，每缺 1次扣

0.5分；

未发布计划停水信息的，每起扣 1分；

未提前 24小时发布计划停水信息的，每起扣 0.5分；；

公布排泥水处置率、排泥水和滤池反冲洗水回用率，

每缺 1次扣 1分；

公布贸易结算水表精度抽检情况，每缺 1次扣 1分；

公布贸易结算用智能水表应用情况，每缺 1次扣 1分；

公布用户投诉及处置情况，每缺 1次扣 1分。



10

材料及信息

报送

（10分）

及时报送供水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材料；

异常信息和紧急事件，参照杭城管局〔2020〕58号

文的要求及时报送；

领导班子和生产运营、安全、水质检测等相关管理

部门负责人有调整的，一周内报送；

辖区内水厂或大型泵站试运行、正式投运、停运、

产量大幅调整的，提前一周报送；

预判原水水量和水质保障存在风险时，及时报送。

未按时提供市级主管部门要求的材料的，每次扣 1分；

未按时报送异常信息和紧急事件的，每次扣 5分；

未按时报送人员调整信息的，每次扣 1分；

未及时报送水厂或大型泵站运行信息调整的，每起扣 2

分；

未及时报送原水保障风险的，每起扣 2分。


